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800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時間：96年 3 月 8 日上午 9時至 12 時 39 分 

貳、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本會 14樓會議室 

參、主席：湯主任委員金全                         紀錄：王性淵 

肆、本會出席委員： 

湯主任委員金全 

余副主任委員朝權 

周委員雅淑（請假） 

黃委員美瑛 

林委員益裕 

陳委員志民 

謝委員易宏 

張委員懿云 

林委員欣吾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陸、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第 799 次委員會議決議提請確認案。 

決定：確認。  

二、本會累計急要案件及專案研究辦理情形案。 

決定：洽悉。  

三、有關本會 96年 2 月底止收辦案件逾期未結辦理情形案。 

決定：洽悉。  

四、彙提本會 96年 2 月份處理中止審理案件暨檢舉人或申請人主

動撤案情形案。 

決定：洽悉。  

五、彙提 96年 2 月份第三處處理適用簡易程序不處分簽結案件情

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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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同意追認。  

六、本會案件辦理情形統計案。 

決定：洽悉。  

柒、討論事項： 

審議案： 

一、關於本會主動調查萬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不

當約定加速條款及不確定概括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

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萬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消費性商

品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及於小額循環信用

貸款契約暨卡約定書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

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

併處新臺幣 130 萬元罰鍰。  

二、關於本會主動調查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

約不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約

定書」(房貸)、「回復型活存透支借據暨約定書」、「個

人信貸申請書暨約定書-分期攤還型」、「個人信貸申

請書暨約定書-循環動用型」、「約定書」(本票)、「車

輛貸款借據暨約定書」、「透支借據暨約定書」、「現

金卡貸款約定書」及「銀行授信綜合額度契約暨總

約定書」(中小企業放款)不當約定加速條款，以及

於「銀行授信綜合額度契約暨總約定書」(中小企業

放款)要求借款人遵守不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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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 

(二)處分書(稿)理由補充論述。 

三、關於本會主動調查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借

貸契約不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

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四、關於本會主動調查荷商荷蘭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於

借貸契約不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荷商荷蘭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

於荷包貸信用貸款約定書/循環使用額度第7條第 2款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

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

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

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五、關於本會主動調查臺灣工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不

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即臺灣工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授信綜

合約定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

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

元罰鍰。 

(二)處分書(稿)理由二、(一)部分文字內容，請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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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意見予以修正。 

(三)其他委員所提意見請一併參酌。 

六、關於本會主動調查安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不

當約定加速條款及不確定概括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

定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即安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信用借

款契約書、貸款契約書、綜合額度授信契約書、約

定書、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

及於開發信用狀暨進口融資契約要求借款人遵守不

確定概括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

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40 萬元罰鍰。 

(二)有關安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書約定

金融業規範說明 9 項以外之他種債信不足事由乙

節，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惟

為避免爾後觸法或影響交易秩序，特予警示安泰商

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倘於相關借貸契約內約定「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金融業經營行為之規範說

明」第 3 點第 4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 9 項債信不足

事由以外之他種事由，應與借款人個別議定，並於

契約中以粗字體或不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同時

明示發生加速期限到期(經通知或無須通知)之效

果，藉以提醒借款人注意。 

七、關於本會主動調查英商渣打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於

借貸契約不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英商渣打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分公司

於個人信用貸款約定書、貸款總約定書、二順位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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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約定書、綜合貸款與債務擔保同意書以及約定書

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

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

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

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八、關於本會主動調查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不

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授信約定

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

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九、關於本會主動調查京城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契約不

當約定加速條款，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京城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房屋貸款

契約書及信用貸款契約書不當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十、有關臺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商品特價

廣告不實，涉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被檢舉人臺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於其 DM 廣告刊載「WHITIA 白媞雅系列商品全

面特價再 79 折」，就銷售商品之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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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關速捷實業有限公司於網站刊登代辦貸款廣告，涉嫌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被檢舉人速捷實業有限公司於網際網路

刊登代辦貸款廣告，載有「最高額度是依個人債務結

構比例去核算，由月薪計算可乘以 80 倍」及「成功案

例」等內容，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

第 1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

幣 12 萬元罰鍰。  

十二、有關生霖有限公司於網站刊登「尚氧負離子空氣清淨機」

商品涉有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即生霖有限公司於網頁刊登「尚氧負離子

空氣清淨機」商品廣告，宣稱具「預防禽流感等病菌」、

「對身體健康的驚人效益」等功效，就其商品之品質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

臺幣 8萬元罰鍰。  

十三、本會針對香港商必佳塑膠金屬製品廠(國際)有限公司等檢

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不服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3年

度訴字第 343 號判決提起行政訴訟上訴，經最高行政法院判

決駁回上訴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即本案提起再審之訴，請於 96年 3 月 19

日前向最高行政法院遞交行政訴訟再審之訴狀。 

(二)行政訴訟再審之訴狀理由請儘速予以補充，並請委

員指導。 

十四、關於好樂迪股份有限公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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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合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即好樂迪股份有限公司擬與錢櫃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合併，屬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惟其結合對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大於整體經濟利益，依同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禁

止其結合。 

(二)結合案件決定書(稿)理由，請參酌各委員所提意見

予以修正，並請委員指導後，依本會文書處理流程

陳核後對外行文。 

捌、臨時動議 

玖、主席裁示 

本（3 月 8 日）日委員會議適逢婦女節，本人謹代表本會男

性同仁向本會女性同仁表達敬意，並贈送每位女性同仁一朵

鮮花表示祝賀。婦女節是 1910 年在丹麥首都哥本哈根，由德國

社會主義革命家蔡特金所建議制定，迄今已有將近 100年之歷史，

本會既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各項作為理應力求公平，對於性別平

等一定要做到，並為本會的核心價值。另本會周委員雅淑於今（3

月 8 日）日上午剖腹生產，喜獲一女且母女均安，本人在此特別

予以祝賀。  

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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